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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政策复杂到了“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地步，参保人员像雾里看花，经办

人员似盲人走路。政策制定与商品生产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政策是政府的产

品，商品是企业的产品。企业为了自己的产品运销对路，抢占市场，想方设法使产品体现人本理念，以博得

客户的青睐。政策由政府垄断“生产”,自然无需抢占市场，“生产者”容易忽视人本理念。如果把社会保

险理解为政府为百姓提供的福利产品，那么这一产品是否充分体现了人本理念？这个问题不管是问经办人

员，还是问参保人员，回答都是否定的。笔者从事社会保险经办工作八年之久，深感制定社会保险政策要从

“三化”入手强化人本理念。 

 

    一、政策规定简明化 

 

    好商品必须质量好、性能好；好政策必须内容实，条理清。我国从1986年国务院下发《国营企业实行劳

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算起，社会保险制度已实行了24年，二十多年来，各级政府及社会保障部门制定的社会

保险政策法规名目繁多，编印成册，厚厚数本。由于人文历史和自然社会等原因，我国历来把人分为“三六

九”等，社会保险也就围绕各类群体转，基本上一个群体一个政策。以社会保险之一的基本养老保险为例，

按单位性质分：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类别基本养老保

险政策；按人员身份分：有固定工人、合同制工人、国家干部、聘任干部、村（居）干部、失地农民、个体

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下放知青、退伍军人、军转干部等类别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这种“人以群分”的社

会保险政策，不但使经办人员头痛，参保人员懵懂，而且前后不一致，左右不相同，人为制造了很多矛盾，

增加了许多工作量，降底了社会保险经办工作效率。 

 

    社会保险在遵循“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下，必须统一基本政策，使社会保险政策

简明化，通俗易懂，便于操作，使经办人员一学就懂，参保人员一看就清。 

 

    二、享受权利公平化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对劳动者因生育、年老、患病、伤残、失业、死亡等原因暂时或永久丧失劳

动能力而失去生活来源时，在物质上给予社会性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强制性、保障性、福利性、

普遍性等特性。由此可见，社会保险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制定社会保险政策必须体现公平化。 

 

    一是准入参保要公平化。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因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等原因，客观上建立相对滞后，而且

每项社会保险政策制定都有一定的准入条件，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受缴费15年以上限制，许多劳动者在

退休前15年还没有出台参保政策，政策出台后又超过了年龄，致使一些年纪较大的劳动者只能望“保”兴

叹。笔者认为，只要劳动者遵循“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社会保险政策是不能给劳动者设置门槛，要无条

件进入。比如，张三从15年以前开始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至2010年6月，刚好到退休年龄，可办理退

休，按月领取养老金。而李四也是2010年6月到退休年龄，只要李四一次性补缴保费等于张三15年保费本息

加张三每年度所缴保费社会平均投资回报额之和，就要允许其补缴参保，并享受张三一样的养老金待遇。 

 

    二是享受待遇公平化。待遇公平是衡量社会保险政策人本理念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在享受

条件、待遇计算等诸多方面有失公平。如基本养老保险对不同参保群体实行不同的退休年龄是不公平的，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87]104号）规定，除特殊工种和丧失劳动能力外的正

常工人退休年龄为男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这样只区分性别和特殊情况的规定是公平合理的，但是，近几

年随着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参保群体愈来愈多，就出现了参保群体不同退休年龄不同的现象，

有的省、市将农民工退休年龄定为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有的省、市将失地农民的退休年龄定为男满60

周岁，女满55周岁等等。对以农民身份参保的妇女退休年龄推后5年显失公平。社会保障部门制定社会保险

政策一直还囿于计划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中，而且站在政策层面来区分城里人、乡下人，笔者认为这和西

方国家的种族歧视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三、参保经办人性化 

 

    社会保险经办是落实社会保险政策的必经途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上连社会保险政策制定部门，下连

参保人群的桥梁和纽带，社会保险经办工作的优劣，既与经办人员素质高低有关，也与政策本身是否人性化



有关。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经办程序复杂，人性化服务有待加强。 

 

    一是缴费时间要错开。随着社会保险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参保缴费对象向多元化转变，以个人身份到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保缴费的人数与日俱增，如基本养老保险在一个年度内，参保人员随时缴费都可以，客观

上谁都愿意把钱揣在自己口袋感觉更好，用于经营投资也是一笔资本。但因跨年度缴费需加收利息和滞纳

金，所以每到岁终年末，参保人员便蜂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那时经办人员收费记账

忙得焦头烂额，参保人员排队拥挤烦得怨声载道，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南康市社会保险局多年采用广告宣

传，便条提示，口头告知等方式，动员参保人员在自己的出生月来缴费，避免缴费高峰拥挤排队。然而这只

是经办机构的好意，不是政策硬性规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每到年终岁末还是有一个缴费小高

峰，不过比没有宣传前好多了。 

 

    二是滞纳金标准要降底。征收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目的是促进参保人按时缴费，所以滞纳金征收标准只

要能达到促进缴费目的即可，不宜过重。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险费从欠缴之日

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如果一名下岗职工从2000年1月开始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2010年1月来补

缴，按赣州市历年社会平均工资计算，则他应补缴本金20，149元，利息2，731元，滞纳金64，975元，滞纳

金高得离谱，缺乏操作性。为了既能促进缴费，又使参保人能负担得起，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被迫“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降低滞纳金征收标准，有的将滞纳金统一减免90%，对有特殊困难的减免95%；有的以全额

滞纳金的50%为基数，然后按距退休年龄年限依次递减；有的干脆全部减免，不收滞纳金。这些做法虽然降

低了滞纳金征收标准，促进了缴费，但因区域差别，也引发了一些攀比矛盾。 

 

    三是缴费分配要合理。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机制是城镇职工按工资基数的28%的比例缴费，灵活就

业人员按社平工资的20%的比例缴费，职工工资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不断上涨的，显然参保人员的缴

费也水涨船高，呈斜线上行（如图a所示）。 

 

    

 

    这种机制对一直在单位工作的职工影响不大，但对灵活就业人员影响就很大。单位职工的工资除了自然

加薪外，往往工龄越长，职务、职称越高工资越高，年纪愈大反而工资愈高，而没有固定收入的灵活就业人

员，其收入占社平工资的比例是呈倒“v”字型曲线变化的（如图b所示）。 

 

    

 

    年轻时因资本少，经验差等原因收入相对较少，中年时因有资本，有经验等原因收入相对较多，老年时

因身体弱，负担重等原因收入相对又较少。目前这种年纪愈大缴费愈多的机制势必造成一些年纪偏大的灵活

就业人员没有缴费能力而中断缴费，最后到了退休年龄只好一次性领回自己缴费的本息，丧失按月领取养老

金的权利，这样就没有达到“参加社会保险，解除后顾之忧”的目的，当他们老无所养时，最终还是政府埋

单。笔者认为目前灵活就业人员这种20%的直线缴费比例要改为倒“V”字型曲线缴费比例更为人性化。即年

轻时缴费比例低然后逐年上升，以40岁为临界点，往后又逐年下降（如图c所示）。 

 

    



 

    四是经办程序要简便。程序是指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社会保险经办程序是为了方便参保人员办事和防

止经办人员出错的必要规定，没有不可行，繁琐不可取。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险经办程序有些过于繁琐，这既

增加了参保人员的办事难度，又增加了经办人员的工作量。比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暂行办法》（国办发[2009]66号）实施前，参保人员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三步可完成，即第一步参保人到

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具接收函；第二步参保人持接收函到转出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转移手续；第三

步参保人到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续保手续。《暂行办法》实施后，参保人员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要

四步才能完成，即第一步参保人到转出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具参保缴费凭证；第二步参保人持参保缴费凭

证到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登记参保；第三步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转出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接收

函；第四步参保人到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续保手续。这样多出一个公函邮寄程序，不但延长了转移

时间，还可能因公函遗失影响转移。 

 

    五是管理办法要科学。当大部分参保人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后，如何加强参保对象的管理，

对社会保险经办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比如对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之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将基

本养老金通过银行直接发到退休人员手中。一年到头，只见银行户头，不见领钱人头。俗话说，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这么多退休人员，流动性又大，自然有的退休人员仙逝后其亲人不及时报告，这就给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防止冒领养老金工作出了一道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想了不少办

法，但都不是很科学。有的实行异地协查制，就是要求退休人员每年到居住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见个面，盖

个章。我们且不说其效果不佳，每年看到一些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在亲人的搀扶之下到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见那个面，盖那个章，都觉得很不人性化；有的采用指纹系统，就是把退休人员指纹录入电脑，每年

要求本地居住的退休人员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对一下指纹，异地居住的退休人员寄一次指纹卡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比对。这样相对较科学，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老人家指纹不清晰很难识别，而且听说现在可

以根据真人指纹造一个假指纹，所以没有见到面，寄来的指纹卡也有靠不住。一定要见到面，退休人员每年

就必须到社保经办机构去认证身份，这样就依然未解决不人性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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